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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明專利審查將採逐項收費，並大幅調降專利年費

專利規費收費準則自93年7月1日調整迄今，在此段期間內，本局已在專利審查上推動多項重大改革，包括

申請專利範圍請求項的逐項審查、踐行初審之核駁理由先行通知程序以及擴大面詢制度，同時並於96年1月

1日起，實施發明及新式樣初審案檢附專利檢索報告之措施；惟規費部分，並未因應審查成本增加而配合調

整。 

基於「使用者付費」之原則，因專利申請所生之費用應合理反映在規費上，美國專利商標局、日本特許廳

以及歐洲專利局，甚至韓國智慧財產局與大陸地區國家知識產權局均已依據申請專利範圍請求項的數目多

寡收取不同的審查費用，反觀我國，則仍維持93年7月以來之收費標準，對於改革措施所新增成本尚未合理

反映。 

參酌上述各國對請求項收費的方式，本次專利規費調整方案，已衡諸我國申請案請求項數的分布情形訂定

合理的收費金額，不但合乎使用者付費之精神，亦可促使申請人審慎考量其實體審查申請之必要性，及其

請求項更趨於精緻化，且更能提升專利審查能量及其效率。 

本次調整發明專利實體審查費，係基於「建立合理收費機制」，旨在建構一個公平、合理以及有效率的專

利申請與審查之環境，一方面將因專利申請所生之費用合理反映在實體審查費上，另一方面也促使申請人

衡量申請實體審查之必需性，避免已無保護必要的專利申請案仍須審查，不但延遲整體專利案件的審查時

程，也徒增申請人的時間與金錢成本。此次規費調整仿效日本、韓國、美國及澳洲等國家，允許專利申請

人在特定條件下可申請撤回申請案，並退回審查費用之作法。新增申請人如認為其發明專利申請案不須再

進行審查，可撤回發明專利申請案，退還實體審查規費之措施，不僅與國際趨勢同步，亦可實質回饋予申

請人。 

且本次規費調整方案，並在專利年費部分亦一併調整，為減低專利權人之負擔，本次修正大幅調降新式樣

專利年費，且係自第4年起即予大幅調降；發明專利年費部分，於負擔較重之第7年以後年費亦予調降；新

型專利年費部分，自第4年起即予調降，以回應更多專利權人之期望，達成收費機制合理化之目標。 

另企業為確保其在國際間之競爭優勢，基於全球布局之考量，就同一件發明，常跨國申請專利，故各國目

前都遭遇專利案件激增之難題。有鑑於此，各國對專利審查均朝調和化、便捷化之方向邁進，且各國亦均

面臨申請人要求加速審查，若能善用各國審查或檢索結果，將可達到簡化我國專利案件檢索及審查程序。

因此，如可參採國外檢索及審查結果，將可達到國際調和化及加速案件審結之效果，為求擴大加速審查之

施行，本次調整方案就此部分規劃暫不予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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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集體管理

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法制之建立，始於86年11月5日公布施行之「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以下稱本條例)，

主管機關於88年1月20日許可4家集體管理團體之設立，此一制度在我國的發展僅有10年歷史。考量本條例

施行至今，於實務上產生了若干問題，而有加以檢討修正之必要，且參考日本、德國、加拿大等國之立法

例，均著重在著作權「集體管理」之本質，智慧局爰擬具本條例修正草案，名稱並修正為「著作權集體管

理團體條例」。 

為促進各界對本條例修法之瞭解，本刊特別安排「著作權集體管理」專題，其中由章忠信先生為文的「著

作利用授權之代理、經紀與集體管理」，就著作利用之不同型態及進行授權之管道加以探討，分就著作利

用之授權、集體管理團體與著作權人之關係、著作利用授權之經紀、代理等面向探討，並從現行不合宜之

法制架構，分析著作人因應變通之道，釐清長久以來各界對於善變者之誤解，並提出修法解決之建議。此

外，隨著網路科技普及，網路公開傳輸利用亦成為著作重要之傳布途徑，為因應新興之網路著作利用，我

國著作權法配合國際條約義務之履行，自民國92年新增公開傳輸權，賦予著作權人有關網路著作利用之完

整保護。然而，對於著作利用人而言，國內尚未有完善的集體管理團體進行管理，仍須逐一取得授權，而

就著作權人公開傳輸權之實現而言，亦有不足。由賴文智先生為文的「網路公開傳輸利用與著作權集體管

理」，由著作之網路公開傳輸利用之集體管理（授權）議題，探討現行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及其修法草案

規範之合理性與未來進行集體管理之挑戰。希望能促進讀者對於著作權集體管理之不同議題有更深入的瞭

解。 .........more

 

著作權法關於「散布」之實務見解分析

著作權法第七章罰責的規定中，第91條關於侵害重製權，第91條之1關於侵害散布權之規定，應為最常適用

的二則法條了。侵害著作權其他各種權能之型態，多數集中於著作權法第92、93條二條規定中，獨將侵害

重製權、散布權之型態，以專門條文第91條及第91條之1加以規定，可見立法者因社會型態之演進，認為重

製權、散布權逐漸成為著作權人最常遭侵害之態樣。由徐則鈺先生為文的「著作權法關於『散布』之實務

見解分析」，就散布權從主管機關之解釋、實務判決之認定、其定義在具體案例中之影響，以及大陸地區

輸入之著作之相關見解等不同面向，探討在實務認定上，經常發生疑義之處，提供讀者參考。.........more

 

 

美國專利訴訟制度：以專利有效性問題為中心

「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CAFC）所管轄的專利法事

件包括從「美國專利暨商標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上訴的行政訴訟事件，

也包括從聯邦地方法院上訴的民事訴訟事件，對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的上訴案件有不同的審查基準，而這

不同的審查基準主要是針對事實問題。由陳秉訓先生為文的「美國專利訴訟制度：以專利有效性問題為中

心」，透過對美國專利訴訟制度現況和操作方式的觀察，提出美國法制的可能操作方式分析，並介紹當事

人在選擇聯邦地方法院、美國專利暨商標局或國際貿易委員會（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ITC）來做為

爭端處理平台，以解決關於系爭專利有效性的問題時，各平台對被告（專利侵權人）之利弊等相關討論，

敬請參閱。.........more

 

 

若對智慧財產權電子報有任何建議或疑問，歡迎與我們聯絡!

臺北市大安區106辛亥路2段185號3樓。服務時間上午：08:30~12:30、下午：1:30~5:30

服務電話：02-27380007(總機)、02-2376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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